洛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洛阳市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的通知
洛政〔2024〕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洛阳市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4年1月23日

洛阳市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追究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有效治理整改重大事故隐患,强化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洛阳市行政区域内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监督管理及责任追究。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未按规定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和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

（二）矿井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的；

（三）特种作业人员违章作业、冒险蛮干作业的；

（四）强令作业人员冒险作业的；

（五）停工停产停业整顿或技改期间擅自组织生产经营和建设施工的；

（六）新建、改建、扩建的高风险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未按规定经设计审查或者未经验收合格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七）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输油和燃气管道、高压输电线路和尾矿库与居民区（楼）、学校、幼儿园、集贸市场及其他公众聚集的建筑物未保持国家规定的安全距离的；

（八）非法开采、超层越界开采矿产资源的；

（九）作业场所有毒有害物质种类、浓度和强度超过规定范围而没有按规定报告，也未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的；

（十）采用欺骗手段致使监测、监控、联锁、报警、保险等装置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的；

（十一）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十二）较大以上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逾期仍没有整改落实的；

（十三）对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实不力，致使事故隐患存在或者存在的安全生产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

（十四）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等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

重大事故隐患难以认定或者对重大事故隐患认定有异议的，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评估或者邀请有关专家论证确定。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责任主体，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并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规定报告重大事故隐患及其治理整改情况；

（二）研究制定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三）保证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资金的投入；

（四）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措施和防范措施；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或者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应当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建设，研究制定治理方案和整改措施，按期治理整改，并将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整改措施和整改进展情况，报告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六条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加强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监察，及时协调解决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将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保障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管理和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公共隐患治理整改。

第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由其他部门进行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八条 对因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停止建设而需要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火工用品等，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时向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提出建议，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并实施水、电、气、火工用品等的停供措施。

第九条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发现辖区内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在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整改的同时，应当向县级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第十条 对应排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而没有发现、限期整改重大事故隐患而逾期没有完成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拒不执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作出的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的生产经营单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有关部门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督检查和执法监察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而没有依法责令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治理整改的；

（二）接到举报、反映或者移送的重大事故隐患问题没有及时进行依法查处的；

（三）对重大事故隐患经限期整改而逾期没有完成整改或者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暂扣或者吊销相关许可证照,或者撤销有关责任人员资格证书；

（四）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拒不停工停产停业整顿或者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提请地方政府予以关闭的。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落实水、电、气、火工用品等停供措施而没有落实的，对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十四条 县区人民政府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中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下列职责的，视情节轻重，依法予以责任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

（一）未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工作，对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督办不力的；

（二）对存在重大隐患而拒不停工停产停业整顿或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予以关闭的；

（三）对辖区内非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未采取关闭取缔措施的。

第十五条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而未按有关规定向县级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

第十六条 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涉及党政纪处分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市、县区纪检监察机关会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相关单位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自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关闭之日起5日内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告；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经验收合格恢复生产的，应当自验收合格恢复生产之日起5日内在同一媒体公告。对未按规定进行公告的有关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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